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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評制度環評制度環評制度環評制度」」」」議題對政府之建言議題對政府之建言議題對政府之建言議題對政府之建言 
 

國內環境影響評估制度雖已推動多年，對我國環境保護發揮了遏止惡

化及破壞的作用，但實際運作上也發生許多的問題及困境，因此環評

制度之執行仍有值得檢討與改進的空間。有鑑於此，本社於去年辦理

多次座談會，邀請環保署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官員、開發單位代

表、環評委員參加，對環評制度中各項議題進行探討。謹歸納彙整與

會代表相關看法建議如下，提供 貴單位參考： 

一一一一、、、、    現行環評制度之疑義現行環評制度之疑義現行環評制度之疑義現行環評制度之疑義 

1.政策環評與個案環評間之定位 

環評委員於審查個案環評案件時，往往論及與該案有關之上位政

策，導致個案審查的停滯，因此宜釐清政策環評與個案環評間之關

連，使政策環評制度得以指導相關個案環評制度之進行。 

2.環評委員之遴選 

環評委員對於個案開發行為環境影響說明書或評估書的審查准

駁，缺乏較具客觀公信力之參考依據。各級環評委員的遴選及考

核，亦應建立公正客觀之標準以資依循。 

3. 環境基礎資料之建立 

由於環評階段環境影響調查時間過短，造成環評說明書及報告書相

關內容不足之困擾，建議可由主管機關蒐集環境基礎資料建檔，以

「有價方式」讓開發單位價購方式使用。 

4. 公眾參與機制 

環評制度實施迄今，目前雖已落實環評書件資訊公開，但對於「主

動參與」、「雙向互動」、「回饋追蹤」等公眾參與機制之規範不明確，

屢生爭議。 

二二二二、、、、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1.環評委員之聘任，宜確實尋求具備環境影響評估相關學術專長實

務經驗之專家學者聘兼，並宜涵蓋企業部門之環境評估專家。 

2.宜規範環評委員之議事規範及權責義務，以加強審查之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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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委員會公正專業之形象。 

3.環保署宜統籌整合建立環境基礎資料庫系統，及相關評估模式及

係數，作為業者撰寫環評說明書及環評委員審查之依據。 

4.應針對環境影響審查項目，建立完整之審議規範，並落實風險評

估與風險管理觀念。 

5.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送審開發案環評案件於轉送環保署前，應就

主管事項進行審查，並對政策與技術問題予以輔導。 

6.案件審查意見及疑慮，宜於第一次初審會議時完整提出，避免分

次提出。 

7.專案小組宜針對環評說明書及報告書內容進行專業審查及釐清

技術問題，有關社會、經濟及政策評估意見宜於委員會討論。 

8.健康風險評估屬公共衛生專業領域，若無明顯污染受害實例，不

宜在第一階段環評要求進行大規模之健康風險評估。 

9.委員會審查內容宜充分尊重初審會之意見，避免因部分委員未出

席初審會，重新提出相關疑義，延宕審查時程。 

10.開發單位宜於環評審查前即與環保團體、地方民意進行溝通工

作，充分了解其訴求與理念。 

 


